附件1

“推动质量变革创新·促进质量强国建设”
主题微视频大赛参赛要求

一、参赛对象
全省各级相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均可参赛。
二、参赛作品要求
（一）围绕“推动质量变革创新·促进质量强国建设”主题，倡导“匠心湖北、质赢未来”湖北质量精神，可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、身边故事等进行创作，作品要导向正确、主题鲜明、故事性强、形式创新、视角新颖、画面生动、富有感染力，适于网络传播。通过小切口反映大主题、小人物折射大时代、小故事讲述大道理。突出亮点特色、经验做法、成果口碑。
（二）参赛作品应符合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符合党的宣传工作方针，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；内容积极健康向上，不得有色情、暴力、种族歧视、性别歧视等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。
（三）参赛作品应为原创，未在国内外相关比赛中参赛、未在相关媒体发表。报送作品后即视为许可省质强办以公益宣传为目的，无偿使用或者授权第三方无偿使用该作品，作者保留署名权和自行使用权。
（四）微视频标题限50字以内，时长限3分钟以内，格式为MP4，画幅比例为9:16（手机竖屏模式），高清画质（1080P以上）。要求画面清晰稳定，音频音量大小正常，无明显噪音，可配背景音乐和各类特效，解说与背景音乐相匹配，声画同步，无媒体LOGO。作品字幕应为简体字，片头字幕注明作品名称，片尾字幕注明出品单位、主创人员。
三、赛程安排
本次大赛分以下三个阶段进行。
（一）作品征集阶段：8月下旬-9月17日
各地质强办、省质强委成员单位组织相关单位、个人录制报送参赛微视频作品。提交参赛作品时需同时提交《微视频大赛报名登记表》、《参赛作品版权承诺书》（PDF格式扫描件和Word格式各一份），所有文件打包压缩至同一文件夹。
（二）投票评选阶段：9月19日-28日
本次大赛采用作品初选和网络浏览量、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选。
1.作品初选（9月5日-17日）：由大赛组委会对报名参赛作品进行初步审核，确定入围作品。
2.网络浏览（9月19日-23日）：依托“湖北市场监管”抖音视频号发布入围作品，以视频发布后的120小时（5天）内浏览量为依据打分。
3.专家评审（9月26日-28日）：组织有关媒体、专家成立评审委员会，依据评审标准，对入围作品进行评审打分。评审打分与浏览量打分排名相加为最后得分。
（三）颁奖及展播阶段
省质强办对获奖作品颁发证书和奖励，并通过省市场监管局微信视频号、抖音号、融平台等进行展播，向市场监管总局和有关新媒体账号推荐。
四、奖项设置
1.作品奖：一等奖2名、二等奖4名、三等奖8名。
2.组织奖：5个。
五、报送要求
9月13日前，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将微视频报送至5636018@qq.com邮箱，邮件标题请注明“某市（县）微视频作品”，并在邮件正文中写明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，提交多件作品的，请编制目录。















微视频大赛报名登记表
	作品名称
	

	报送单位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作品主题
	

	作品梗概(500字以内，主要用于评审了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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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参赛作品版权承诺书

“推动质量变革创新·促进质量强国建设”微视频大赛组委会:
本人/我单位在充分理解并自愿接受比赛通知和评选规则的前提下，向主办方承诺：
作品《          》是由本人/我单位制作的拥有全部版权（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、发表权）的作品，无剽窃、抄袭、盗用等侵权行为，不含毁谤、淫秽等任何非法或其他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，且提供的关于作品的信息全部真实、有效。允许省质强办以公益宣传为目的，无偿使用或者授权第三方无偿使用该作品。



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
日期：    



